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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3

71

1090

20811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290.0235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6日

第2016152期 投注总额：67920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6 2 9 8 2 8 猴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354期 投注总额：541252元

06 10 11 13 14

奖池累计15.1659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31

3308

奖金

0元

6215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354期

浙江销售2769634元，返奖额103022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43075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689元

浙江中奖注数

859

0

764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2 8

福彩七乐彩
第2016152期 投注总额：667162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6注

23注

365注

994注

11047注

16786注

105681注

奖金

212529元/注

7920元/注

998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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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陈长水董事长：因董事冲突、监
事无法履职，且您长期无法联系，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困难。请立
即与我公司联系，并主持股东会共商对策。

深圳正和能源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8日

通
知

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慈溪市亚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慈溪市亚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合同，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
担保权利依法全部转让给慈溪市亚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慈溪市亚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市亚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8日

原债权人

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借款人

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1230-2013-01-176、1230-2013-01-2016、1230-2014-01-11、
1230-2014-01-17、1230-2014-01-60、2014MY008、2014-01-109、
1230-2014-01-208、1230-2014-01-209

本息合计（元）

70754479.66

担保情况

抵押：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坎墩街道直塘村（坎墩
工业区块）的工业土地及房地产，其中土地面积21122平方米，房产面积23072.53平方米。
保证：宁波锦奥磁业有限公司、徐冲、童丽娜、

担保合同编号

2014-02、2014-11、2014-01-109、
2014-02、2014-01

（2016）浙0102民初3603号
陈雪峰、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与被告陈
雪峰、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04号

黄之顺、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与被告黄之
顺、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02号

钱中平、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与被告钱中平、
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518号

陆俊儒：本院受理原告金培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3518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21号

吴晓亮、赵友仙：原告陈航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
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53号

高志善：本院受理翟丹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46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428号

杭州共远科技有限公司、张娟：本院受理原告应佳
伟诉被告杭州共远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亿脑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周志泉、钱增友、张娟公司解散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82号

蓝小连、张逢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亿众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528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396号

蓝艳：本院受理高河雨诉你及卢海波、杭州太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539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72号
孙妹：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467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33号

王孝传、陈德生、王根兰：本院受理浙江中新力合
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王孝传等四被告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26号

徐晨：本院受理原告陈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46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358号

浙江省水产进出口公司：本院受理金云华诉你劳
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6民初43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557号

浙江信源置业有限公司、虞君高、陈建松、缪肖丽、
陈永林：本院受理原告朱美英诉被告浙江信源置业有
限公司、虞君高、陈建松、陈永林、缪肖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77号

浙江伊蒙乐自动售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科
华数码广场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41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78号

浙江伊蒙乐自动售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科
华数码广场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41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884号

施佳滨：本院对原告刘继伟与被告施佳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3884号]。判决
如下：一、被告施佳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刘继伟借款本金人民币7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
（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9月8日至
判决确定之日止）。二、被告施佳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5日内支付原告刘继伟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人民币
65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1900元，由被告施佳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78号

潘银逢：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潘银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
3178号]。判决如下：一、被告潘银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3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人民
币104470.2元并按照代偿款每月2%利率支付违约金
（其中3248.85元自2013年3月28日计算至2013年7月
28日止；10769.3元自2013年7月29日至2013年11月
28日止；21272.92元自2013年11月29日至2014年3月
30日止；33823.22元自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7月
30日止；47725.91元自2014年7月31日计算至2014年
11月27日止；64971.83元自2014年11月28日计算至
2015年3月30日止；79398.07元自2015年3月31日起
至2016年5月24日止；104470.2元自2016年5月25日
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二、被告潘银逢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人民币650元。三、驳回原告浙
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86元，由
被告潘银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75号

张猛：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张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3175
号]。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偿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40000元并
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16年3月2日开始起算，按照
每月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二、被告张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公
告费损失650元。三、驳回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张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57.5元，由原告浙江振泰担
保有限公司负担60元，被告张猛负担897.5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89号

郑鹏达、柯育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郑鹏达、柯育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
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124号

许岚：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许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3日
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13号

杭州市滨江区雪双建材商行、蔡小云、蔡谷旺、陶
文辉、吴小玲：本院受理原告潘影平、欧小静诉被告杭
州市滨江区雪双建材商行、蔡小云、蔡谷旺、陶文辉、吴

小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3日上
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07号

郑凤华、柳美君、杭州瑞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瑞邦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讯拓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龙佳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张如月诉被告郑凤华、柳美君、杭州瑞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瑞邦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瑞邦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讯拓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龙佳物资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3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99号

李刚、戴沪君：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康诉被告李刚、
戴沪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2日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84号

盐城劲速玩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原创
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盐城劲速玩具有限公
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7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53号

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南
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70号

金海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昆仑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金海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
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26号

虞利成：本院受理原告来叶兴诉被告虞利成、虞粉
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1日上午10时40分在
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48、3222、3203、3123、3103、
3102、3100、3098、3084、3083、3081、3078、3075、
3023号

叶任杰、张瑜、符金桃、罗明强、梁真仕、周裕明、苏
伟鸿、王斌、李群、凌刚、陈亮、洪林智、曾有良、郑志成：
本院对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248、3222、3203、
3123、3103、3102、3100、3098、3084、3083、3081、3078、
3075、302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9414号

杭州时代制冷工程有限公司、周良飞、竺丁芳：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被
告杭州时代制冷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恒涛塑料包装有
限公司、杭州哲涛印刷有限公司、周良飞、竺丁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9民初941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301号

胡敬余：本院受理原告徐以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7日9时30分于本院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051号

杭州天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硕维
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天丹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191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203号

厉召文、吴月姣：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文耀诉被告厉
召文、吴月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8日下午14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070号

施俊叠、岳敏: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施俊叠、岳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907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当事人宋珍（住址：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泉源乡城子村二组256
号；公民身份号码：372822197206277320）非医师行医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没收
药品器械4袋（详见物品清单）、罚款人民币3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甬镇卫医罚
〔2016〕0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六十日内向镇海区人民政府或宁波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镇海区人民
法院起诉。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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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优兆化纤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6年12月2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
座112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
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优兆化纤有限公司的

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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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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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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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绍兴县义鑫化
纤有限公司

担保人

本金

23040000

欠息

8829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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